
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修正草案



修法緣起及重點

為使動員準備工作更臻完善，本部邀集各有關機關進行全動法
整體性修正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
一、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：修正衛生福利部及科技部等機關銜

稱（修正條文第9條）
二、因應各機關組織職掌之調整：修（增）訂法規名稱及業

管機關（修正條文第14、21、23、40、47條）
三、衡酌全民防衛動員業務之實際需要：增訂動員準備執行

計畫為動員計畫範圍之一（修正條文第6條）
四、配合相關法規及法制體例修正（修正條文第1、15、37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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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行政院組改
修正機關銜稱（修正條文第9條）

修 正 前

方 案 名 稱 主 管 機 關

精神動員準備方案 教育部

人力動員準備方案 內政部

物資經濟動員準備
方案

經濟部

財力動員準備方案 財政部

交通動員準備方案 交通部

衛生動員準備方案 行政院衛生署

科技動員準備方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
員會

軍事動員準備方案 國防部

修 正 後

方 案 名 稱 主 管 機 關

精神動員準備方案 教育部

人力動員準備方案 內政部

物資經濟動員準備
方案

經濟部

財力動員準備方案 財政部

交通動員準備方案 交通部

衛生動員準備方案 衛生福利部

科技動員準備方案 科技部

軍事動員準備方案 國防部



因應各機關組織職掌之調整
（修正條文第14、21、23、40、47條）
修 正 前

修 正 條 文 法 規 名 稱 主管機關

第
14
條

第2項 訂定各級學校軍訓
課程之相關辦法

教育部

第3項 動員實施階段大眾
傳播事業及從業人
員管制辦法

行政院新聞
局

第21條 戰備各階段公民營
通信設施支援軍事
管制運用辦法

國防部會同
交通部

第23條 藥品醫材儲備動員
管制辦法

行政院衛生
署會同國防
部

第40條 原無獎勵辦法

第47條 本法（全民防衛動
員準備法）施行細
則，由行政院定之

行政院

修 正 後

修 正 條 文 法 規 名 稱 主管機關

第
14
條

第2項 訂定各級學校全民國
防教育課程之相關辦
法

教育部

第3項 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
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
制辦法

國家通訊傳
播委員會應
會同文化部

第21條 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
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
運用辦法

國防部會同
國家通訊傳
播委員會

第23條 藥品醫材儲備動員管
制辦法

衛生福利部
會同國防部

第40條 增訂獎勵及慰勞辦法 國防部

第47條 本法（全民防衛動員
準備法）施行細則，
由國防部定之

國防部



衡酌全民防衛動員業務之實際需要
增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（第6條）

修 正 前

綱領

•以國防戰略目標為指導原則，配合國軍全般
戰略構想，統籌策劃全國人力、物力、財力
及科技等動員能量，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救，
戰時支援軍事作戰，及兼顧民生需求。

方案

•針對各種動員特性，結合各該機關之施政計
畫，依動員準備綱領之規劃，確定年度主要
需求項目，實施統籌分配，以律定各分類計
畫應行規範事項。

分類計畫

•依據動員準備方案，確定各機關實施作業範
圍與預期配合達成目標，以適應動員實施階
段需要。

修 正 後

綱領

•以國防戰略目標為指導原則，配合國軍全般
戰略構想，統籌策劃全國人力、物力、財力及
科技等動員能量，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救，戰
時支援軍事作戰，及兼顧民生需求。

方案

•針對各種動員特性，結合各該機關之施政計
畫，依動員準備綱領之規劃，確定年度主要
需求項目，實施統籌分配，以律定各分類計
畫應行規範事項。

執行計畫

•依據動員準備方案，確定各機關實施作業範
圍與預期配合達成目標，以適應動員實施階段
需要。分類計畫

•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，確定直轄市、縣(市
)政府應規範緊急危難及備戰資源轉供應變等
措施。



配合相關法規及法制體例修正
（修正條文第1、15、37條）

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，須視具體情形判
斷，爰依法制體例刪除第1條第2項「本法未規
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」。

配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檢討修正不當
或歧視性意涵之文字，以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
公約之精神，爰將第15條所定「傷殘」用語酌
予修正。

配合本法103年6月4日修正第36條第1項規定，
於第37條增訂對「動員實施階段」受徵用人員，
亦得於生前預立遺囑，指定請領撫卹金遺族之
順序，以保障其權益。




